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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北京飞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 

 

创业板年报问询函【2022】第 206 号 

 

 

北京飞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：  

我部在对你公司 2021 年度报告事后审查中关注到以下情况： 

1. 2020 年 11 月 25 日你公司与上海中可企业发展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上海中可”）签署《上海嘉定绿色云计算基地二期项目工程总

承包合同》，合同总金额 79,631.65 万元，报告期内已进驻现场施工，

目前在按照进度施工，项目已完成 80%，报告期内确认收入 58,445.25

万元，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为 34.18%；2020 年第一大客户销售金额

为 6,856.60 万元，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为 7.06%。上海中可为上市公

司光环新网全资子公司。光环新网 2021 年年报显示，报告期内向前

五大供应商采购金额分别为 271,258.15 万元、120,506.91 万元、

32,016.19 万元、21,157.92 万元、18,759.24 万元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报告期内嘉定二期项目截至报告期末完工进度、完工

进度确认方法、报告期内成本结算情况、截至回函日回款金额，并说

明报告期内确认的销售金额与光环新网披露的采购金额存在较大差

异的原因。 

（2）向我部报备最近两年前五名客户的名称、成立时间、注册

资本、主营业务、最近经营情况，上述客户是否与你公司、股东、董

监高存在关联关系，并说明报告期内前五大客户占比同比发生较大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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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专业意见。 

2. 报告期末你公司应收账款余额为 103,603.25 万元，较期初减

少 10.55%，应收款项占流动资产比例为 57.05%，其中一年以上账龄

的应收款项占比为 71.36%。你公司应收账款分为单项计提预期信用

损失的应收账款以及按组合计提预期信用损失的应收账款，两类应收

账款坏账计提余额分别因为“其他”原因减少 5,308.1 万元、4,024.07

万元；同时报告期内核销应收账款 6,803.89 万元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报告期内“其他”原因减少坏账余额的具体事项及减少

相应坏账计提金额的原因。 

（2）说明应收账款核销的具体情况，包括交易对方基本情况、

是否为公司关联方、应收账款形成时间及原因、近三年坏账准备计提

情况及依据、公司采取的催收、追偿措施及实施效果、本期核销金额、

核销原因以及履行的核销程序。 

（3）结合公司历史信用损失经验说明各组合应收账款的划分依

据、预期信用损失模型参数选取的依据及合理性，与同行业公司是否

存在重大差异，坏账准备的计提是否合理充分。 

（4）说明一年以上账龄应收款项占比较高的原因，欠款方的款

项结算是否存在逾期的情形。 

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专业意见。 

3. 报告期末你公司其他应收款余额为 11,409.49 万元，较期初增

加 48.08%，其中往来款、股权转让款、项目转让款账面原值分别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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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,160.61 万元、800 万元、4,200 万元。你公司对其他应收款计提信

用减值损失，其中第二阶段(未发生信用减值)、第三阶段(已发生信用

减值)余额分比为 6,773.08 万元、5,139.84 万元，报告期内实际核销的

其他应收款为 245.92 万元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往来款、股权转让款、项目转让款的具体明细，包括

欠款方、金额、款项性质、产生原因、形成时间、账龄及坏账计提情

况、欠款方是否为关联方等，自查并说明是否存在资金占用或财务资

助的情形。 

（2）结合其他应收款信用风险的分析方法，说明其他应收款坏

账准备计提的准确性、合理性及充分性；并说明处于第三阶段（已发

生信用减值）、实际核销的其他应收款的款项性质、欠款方、交易背

景、具体的减值迹象及发生时点，你公司已采取的催收措施及效果，

计提减值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专业意见。 

4. 报告期内你公司音视频与控制、数据软件及服务、物联网与

智能化业务分别实现收入 15,715.12 万元、34,646.84 万元、107,467.6

万元，分别同比变化-52.56%、43.15%、284.26%。请你公司结合报告

期内业务开展的具体情况，说明音视频与控制业务收入同比大幅下滑、

数据软件及服务、物联网与智能化业务收入同比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

理性。 

5. 年报“主营业务分析--现金流”部分显示，报告期内你公司经营

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、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、投资活动产生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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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金流量净额、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、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

增加额分别为-3,285.64 万元、20,506.79 万元、4,264.95 万元、-8,651.52

万元、-7,672.21 万元，分别同比变化-124.12%、358.84%、137.88%、

45.81%、56.35%。报告期内你公司实现净利润-25,223.13 万元，与经

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差异较大。同时，报告期内你公司支付其

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为 25,229.82 万元，占经营活动现金流出的

比例为 16.03%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相关数据同比发生较大变动、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

流量与同期净利润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（2）结合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的形成原因、交易对

象、金额、款项性质，说明资金的最终流向，是否涉及与公司关联方、

客户、供应商之间的相关利益安排。 

6. 报告期内你公司在职员工人均营业收入 147.53 万元，同比增

长 88.73%。请你公司说明在人员数量同比基本持平的情况下营业收

入同比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7.报告期末你公司递延所得税资产余额为 14,138.47 万元，较期

初增加 15.94%，占净资产的比例为 6.63%，主要为资产减值准备及

可抵扣亏损。请你公司结合自身经营业绩情况、持续经营能力以及未

来实现利润的时间和程度、可抵扣亏损的到期日等影响递延所得税资

产实现的主要因素，说明未来期间可能取得的用来抵扣暂时性差异的

应纳税所得额的预计情况及依据，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依据是否充

分，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相关规定。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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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明确意见。 

8. 承诺履行情况显示，陈剑栋、陈建英承诺于 2020 年 11 月向

公司支付 1,000 万元，并协助上海杰东承接工程，2020 年 11 月-2021

年 11 月陈剑栋与陈建英应为上海杰东承揽项目，实现超过 1 亿的销

售收入，毛利率不低于 15%，如该销售收入或预期收益未达目标，则

陈剑栋、陈建英应现金补足项目目标利润差额。另外，陈剑栋、陈建

英应积极协助回收上海杰东历史遗留应收账款。截至报告期末陈剑栋

与陈建英未能完全履约。此外，部分承诺人在《购买资产协议》的竞

业禁止承诺履行过程中，出现违反竞业禁止承诺的情况。请你公司补

充说明： 

（1）陈剑栋与陈建英前述承诺完成的具体情况，尚未完全履约

的原因，预计解决期限及方式。 

（2）相关承诺人违反竞业禁止承诺的具体情况，对你公司经营

业务是否带来直接影响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5 月 19 日前将有关说明

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北京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 

特此函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2022 年 5 月 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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